
石林彝族自治县

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实施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镇居民节约用水管理，科学合理利用县域水资源，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节约用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云南省用水定额》《昆明市城市供水用水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石林彝族自治县（以下简称石林县）水资源承载能力与县域经济发展和计划用水管理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基本原则

（一）坚持水价制定与供水设施建设相结合，建立和培育水资源开发利用市场，促进水资源优化配置；

（二）坚持水价改革与供水管理体制相结合，强化供水成本约束，发挥价格杠杆在水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

（三）坚持调整水价水平与水价结构相结合，科学合理安排各类水价的比较关系；

（四）加强群众用水保障，对群众基本生活用水需求实行较低价格，并保持相对稳定；

（五）促进节约用水，对超过居民基本用水量的部分，采取阶梯水费管理，反映县域水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环境价值，引导和促进节约用水。
第二章  管理范围

第三条  县域范围内城市供水企业供水范围已抄表到户的居民用水户实行阶梯水价管理，按照三级水价标准执行。
第四条  第一级水量确保居民基本生活用水需要，按照覆盖本区域内80%居民用户的月均用水量确定；第二级水量基数能够改善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并覆盖本区域内95%居民户月均用水量；第三级水量基数逐渐增大，满足居民户差异化用水需求。
第三章  阶梯水量级数及超出部分水量价格的确定
第五条  居民用水户（城市供水企业抄表到户）：第一级水价为月基数水量20立方米以下（含20立方米）的；第二级水量为20—30立方米（含30立方米）；第三级水量为30立方米以上的。如有新规定，按新规定对阶梯水量级数及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第六条  第一级水价：居民用水户月用水量在20立方米（含20 立方米）基数以下的，水费按现行自来水价格2.4元/立方米收取；
第二级水价：居民用水户月用水量在20—30立方米（含30立方米）的，执行阶梯水价，超出20立方米/户·月基数的用水量，在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基础上加价50%，即加价1.2元/立方米，超出水量水价按3.6元/立方米收取；

第三级水价：居民用水户月用水量在30立方米以上的，除执行第一级、第二级水价外，超出水量在居民生活用水价格基础上加价200%，即加价4.8元/立方米，超出水量水价按7.2元/立方米收取；

城市供水企业对居民用水户（抄表到户）阶梯式计量水价收费标准计算方法：

	序号
	阶梯

级次
	居民月用水量（立方米）
	适用阶梯水价（元/立方米）
	计算公式

	1
	第一级
	小于或等于20立方米的
	2.4
	阶梯式计量水价收费=第一级用水量×第一级水价＋第二级用水量×第二级水价＋第三级用水量×第三级水价

	2
	第二级
	大于20立方米小于或等于30立方米
	3.6
	

	3
	第三级
	大于30立方米以上的
	7.2
	


第四章  阶梯水费的收取、管理使用和减免
第七条 阶梯水费由城市供水企业收取和管理使用。收取的第二、三用水量的阶梯加价水费实行专户管理，专项用于城市供水企业的户表改造、供水管网跑、冒、滴、漏维修、计量设施运营维护等费用支出。县水务局做好阶梯水费资金使用途径的审批、监督管理和检查指导工作，细化健全审批流程和监督机制，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杜绝违规使用，确保资金安全和使用效益。
第八条  阶梯水费的减免
（一）新接入的用水户（含老旧小区一户一表改造等），用水户第一次抄表不计阶梯水费，从第二次抄表开始计列阶梯水费。

（二）自计量设施计算，用户因自身管理因素造成的超基数用水而发生的阶梯水费，不予减免，按实际用水量计列阶梯水费。

（三）因用水计量设备损坏：如水表失灵、损坏而换装新计量水表发生的阶梯水费，用户可向县城市供水企业提出减免申请，经核查情况属实的，由县城市供水企业作出减免阶梯水费的决定。

（四）因计量设备故障：如水表数据传输错误、抄表数据错误等因素造成用水户被收取阶梯水费的，用户可向县城市供水企业提出减免申请，经核查情况属实的，由县城市供水企业作出减免阶梯水费的决定。
（五）若发生自然灾害、人为不可抗力因素或困难群体用水用水过程发生阶梯水费的，用水户向县城市供水企业提出减免申请，经核查属实或符合国家现行相关减免政策规定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减免阶梯水费。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已完成一户一表计量设施收费的乡（镇）、街道及供水管理部门可参照此办法执行。

第十条  本办法由石林县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2017年1月公布的《石林彝族自治县城镇居民生活用水阶梯水价实施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